
一、采购需求 

1. 深圳国际仲裁院采购日常使用瓶装矿泉水项目； 

2. 每月预定量约为350箱。 

二、送货地点 

1. 深圳市南山区听海大道 5033 号卓越前海壹号 T1 栋 35-

40 楼 

2.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西广场 

41 层 

3. 深圳市福田区长富金茂大厦 1 号楼 16 层 

三、供货要求 

1. 品牌：农夫山泉饮用水，规格：380ml*24瓶。如图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收到需求后需 48 小时内给予反馈并明确送达时间； 

3. 报价需涵盖送货服务及发票税点。 



四、报价时间 

2025年8月15日至2025年8月20日 

五、服务期限 

服务期限为一年，起始日期由合同另行约定。 

六、提交材料 

1. 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2. 产品质检报告； 

3. 报价文件（需盖公章及日期）； 

4. 填写《供应商基本情况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。 

七、须知 

如出现以下情况，则供应商资格审查不通过，不得参与

本次自行采购活动。1. 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、主

要经营负责人、投标授权代表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主要技术人

员如为同一人、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；

2. 不同投标供应商如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直接控股

、管理关系。 

八、联系方式 

如有疑问请联系颜女士，联系电话：0755- 2583167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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